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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贾女士和卞先生来自安徽，夫
妻俩凭着勤劳，在上海创出了自己的
事业。女儿出生后，卞先生便让妻子
辞职当起全职太太。起初，两人相安
无事，但日子一久，贾女士对丈夫有
了看法。一次贾女士带着女儿跟丈夫
的同事一同旅游，她发现丈夫对同事
格外热情，有的女同事还搂着丈夫的
胳膊拍照，贾女士对此十分不满。她
怀疑丈夫和其他女人有不正当关系。
有一次下雨天，卞先生见女同事

正好与自己顺路，便开车送她回家，
卞先生也将此事告诉了贾女士。贾女
士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我问贾女士，
如果丈夫与这位女士有瓜葛，何必
要将送她回家的事告诉你呢？贾
女士一时无语。为让妻子消除对
自己的误会和猜忌，卞先生费尽
心思想了很多办法，特地买了两
部可以视频通话的手机，两人一
人一部。谁知妻子谈到手机，竟
当场发起火来。原来卞先生一共
买了!部手机，除了他和妻子各
人一部外，另一部作为公司福
利，奖励给了一位业绩优秀的女
员工。贾女士认为丈夫故意遮
掩，必定有内情。对妻子的指责，
卞先生则采取了清者自清的解
释，妻子无法释怀。
其实，贾女士对丈夫的不满

除了怀疑丈夫与异性有不轨外，
还认为丈夫经济不公开。有一年，
贾女士从亲戚处得知丈夫赚了"#

多万元，但是一个月后，这笔钱居
然“失踪”了，这更加剧了她对丈
夫的怀疑。现场，卞先生出示了这
"#多万元的出账清单，我仔细看
了，都是正常的业务投资和生活
开销，其中有一笔是为父母改善
住房条件的费用。贾女士认为丈
夫没有与她商量，就擅自拿钱给
公婆修建房屋。事后她不但没有与丈
夫沟通，还向丈夫的家人发泄，认为
没必要给公婆改善住房条件，导致公
婆一家对她十分不满。
为了让贾女士消除负面情绪，卞

先生曾经买过不少改善心态方面的
书给妻子。贾女士也意识到自己有问
题，可她不知道该如何改变，反而更
加焦虑。
纵观这对夫妻的矛盾，深层次的

分析是妻子受社会上“男人有钱就会
变坏”的误导，加上没有工作，与社会
脱节，没有经济独立能力，只能依靠
卞先生。而卞先生的事业蒸蒸日上，
与社会接触越来越多，这让贾女士很
没有安全感，久而久之就成了充满怀
疑的“怨妇”。夫妻间最忌讳的就是相
互猜疑，互不信任，我劝贾女士应该

看到丈夫是个对家庭有责任心的人，
建议她在身体情况允许的前提下，可
以找一些轻松的兼职解解闷，在精神
上充实自己，这样才能改变她的精神
状态。要知道，家有怨妇，必有旷夫。
同时我也批评丈夫不要认为“我

为家赚钱，我贡献最多”，要看到妻子
的付出，其实妻子料理好家里的一切
就是对他的支持，要是没有妻子的奉
献，他也无法有现在的事业。丈夫对
妻子的关心不应该只是物质上的，应
该从精神上关心她，我提议丈夫要把
与妻女出游当做必修课。
夫妻俩接受了我的调解意见。调

解结束几周后，我欣慰地得知，贾女
士有了很大的改变，开朗了许多，不
再胡乱猜疑，卞先生也一扫之前的愁
眉苦脸，夫妻彼此更加信任与理解。

人民调解员 青云

!律师点评"

看到本次纠纷中的这对夫

妻!我们心里还是有几许安慰"贾

女士和卞先生之间虽然有问题!

但感情还在! 所以在调解员设身

处地劝解下! 他们的生活才会朝

好的方向发展" 希望这对夫妻能

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扶持!

共同携手走完人生路"

这里我们来了解一下与夫妻

共同财产有关的法律知识"#婚姻

法$明确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 归夫妻

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

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

的收益)&四' 继承或赠与所得的

财产! 但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

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除外)

&五' 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

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

等的处理权* 就拿本纠纷中的这

对夫妻来说! 虽然贾女士是全职

太太!丈夫卞先生在外工作挣钱!

负责家里的经济来源! 但依据上

述规定!丈夫卞先生在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所得的工资+奖金(生产和经营

的收益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夫

妻两人离婚的!全职太太有权利分割

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

#婚姻法$还规定!夫妻书面约定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

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

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

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

方应当予以补偿, 也就是说如果夫妻

俩有过书面的约定! 婚后两人各自取

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 各人挣钱各人

花!但如果一方在平时日常生活中!不

仅挑起抚养子女(照顾老人重任!同时

还为另一方的工作提供协助等! 作出

了较大的贡献!离婚时!这一方有权向

另一方主张补偿, 梁蔚飞 律师

! ! ! !胡先生原本有一个姐姐，这
个姐姐和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自从结婚后，这个姐姐就和胡先
生一家断了来往，算起来，胡先生
已有四五十年没有见过这位曾经
的“姐姐”了。
这件事要从头说起，胡先生

的父母结婚多年后，一直没有孩
子，虽然两人也做了各种努力，但
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亲友们就劝父
母要一个别人家的孩子算了，只要
是自己养大的，和亲生的没什么
区别。这样，胡先生的父母就领养
了一个女孩，他们想着女孩子是
妈妈的小棉袄，会疼人，反正也不
是亲生的，也不需要传宗接代，正
好有别人家生了女孩子不要的，如
此成全了胡先生的父母。在这个女
孩到家后三年，胡先生的母亲竟
然怀孕了，后来就有了胡先生。

父母都觉得胡先生是这个小
女孩带来的，小女孩对他们家来
说是个福星，所以一如既往地把
小女孩当亲生女儿一般对待。但
胡先生的这个姐姐小的时候还
好，后来工作后，在社会上认识了
一些不三不四的人，特别是因为
结婚的事，和胡先生的父母闹翻
了，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上过胡先
生家的门。在父母心中，这个姐姐
已经不是他们家的孩子了，他们
之间的收养关系已解除，而且他
们还听说姐姐之后改了名字，找
到了她自己的亲生父母，胡先生
对姐姐的记忆也渐渐模糊。

胡先生的父母生病住院时，
都由胡先生和妻子悉心照料，两
位老人的身后事也都是胡先生一
人办理。如今其他事都处理完了，
就剩父母所遗的一套产权房。父
母病重时，胡先生一门心思想着
给父母治病，根本没有想到让父
母立个遗嘱。如今父母走了，麻烦
事来了，因为姐姐曾经在户籍资

料中登记为父母的养女，所以如
果要继承这套房屋，还需要姐姐
配合办理相关手续。

无奈之下，胡先生将曾经的
姐姐告上法庭。我们作为胡先生的
代理人，根据案情调查了相关证
据，撰写了起诉状。庭审中，我们提
出，虽然胡先生的父母曾收养过姐
姐，但之后姐姐与胡先生一家断绝
了来往，并更改了姓名，且被继承
人胡先生父母生前也由胡先生尽
了主要的赡养义务。故可以确认，
姐姐已与被继承人胡先生的父母
解除了收养关系，无权继承胡先生
父母的遗产。姐姐当庭也同意胡先
生所述的情况，但她表示，自己这
些年过得并不好，而且她自被收养
后就居住在这套房屋中，希望胡先
生能给她一些补偿款。
本案在法院的主持下，胡先

生和姐姐达成了调解协议，父母
名下的房屋归胡先生继承所有，
胡先生给付姐姐一笔补偿款。

范晓杭 律师

! ! ! ! 丁阿婆最近遇到件烦心
事，老伴不知听谁挑唆，非要把
家里的房子卖了，搬去养老院
住。丁阿婆认为自己和老伴现
在身体还好，能自己买汏烧，以
后就算做不动了，也可以请保
姆。老伴则觉得如今住的这套
房子楼层太高，朝向不好，留着
房子，以后子女都会来争的。

这套房子是两人结婚时，
老伴单位分的公房，后来可以
买产权了，老伴就把这套房子

买成了产权房，产权登记在老
伴一人名下。见丁阿婆不同意
卖房，老伴就自己偷偷去中介
公司挂牌了。前几天，老伴拿着
一份合同给丁阿婆看，说他已
经把这套房子卖了，养老院也
看好了，让丁阿婆和他一起收
拾收拾搬家去养老院。丁阿婆
一听就火了，她没同意，老伴就
把房子卖了，自己难道就没有
权利吗？带着问题，丁阿婆来律
师事务所咨询。

听了丁阿婆的讲述，连娜
律师对她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法
律分析。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
同意出售夫妻共同共有的房
屋，第三人善意购买、支付合理
对价并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另
一方主张追回该房屋的，人民
法院不予支持。夫妻一方擅自
处分共同共有的房屋造成另一
方损失，离婚时另一方请求赔
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江跃中）

! ! !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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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民法谭，既是您手中这
份沪上著名纸媒的法治类周
刊，又是新媒体时代您的“掌上
法律顾问”。

新民法谭已推出“房产律
师”和“的哥信箱”两个专栏，法
谭君邀请沪上多位知名律师，组
成栏目强大的顾问团，回答粉丝

在房产和婚姻方面的各类法律
问题。
本报读者如果有房产方面

的法律问题希望咨询律师，如
今也多了一个新渠道，可以扫
一扫，关注新民法谭微信公众
号，并给法谭君留言，律师会在

线免费提供法律服务。
法谭推出免费线上法律咨

询后，得到了谭粉与读者的大
力支持。接下来新民法谭将会
有更多的改变出现，希望大家
多多捧场，新民法谭就是您的
掌上法律顾问。

! ! ! !葛女士婚后和公婆住一起，住
的是公有住房，承租人是公公。总的
来说一家人还算和睦。但后来先是
婆婆突发心脏病过世，公公又是癌
症晚期，没多久，丈夫也因身体不适
住了院。那段日子，葛女士忙得是四
脚朝天，但还是没救回丈夫。
得知儿子过世的消息，公公一

病不起，不到一个月也走了。前段时

间，葛女士无意间得知，小叔子一家
竟瞒着她，将原来公公承租的公房
的承租人，变更到了他一人名下。葛
女士和丈夫婚后，户口就迁到了这
套公房处，之后再没迁出过，她和丈
夫是分户的，有自己的户口簿。经
查，葛女士知道小叔子竟没和物业
公司说明这套公房的户籍情况，慌
称只有一本户口簿。为此，葛女士将
小叔子一家三口告上法庭，要求确
认物业公司变更小叔子为承租人的
行为无效。物业公司作为该案的第
三人参加了诉讼，他们也认可小叔
子一家提出变更承租人的申请时，
隐瞒了还有葛女士户口的事。
庭审中，小叔子一家则认为，变

更程序合法，他们没有隐瞒，父母在
世时，除了这套公房，还增配了一套
公房，是分给葛女士和丈夫的，而且
他变更承租人的这套公房的地址
上，有多套租赁卡，从葛女士的户口
簿上看不出是在小叔子的租赁卡
上。事实上，父母增配房屋的住房调
配单上显示了原住房情况地址就为
这套公房，原住房人员情况的家庭
主要成员中就有葛女士的名字，新
配房家庭主要成员中只写了婆婆的
名字，租赁户名为公公。
《上海市房屋租赁条例》规定，

居住房屋承租人死亡的，其生前共同
居住人可以继续履行租赁合同。公有
居住房屋承租人死亡的，其生前的共

同居住人在该承租房屋处有本市常
住户口的，可以继续履行租赁合同；
其生前的共同居住人在该承租房屋
处无本市常住户口或者其生前无共
同居住人的，其生前有本市常住户口
的配偶和直系亲属可以继续履行租
赁合同。可以继续履行租赁合同者有
多人的，应当协商确定承租人。协商
一致的，出租人应当变更承租人；协
商不一致的，由出租人在可以继续
履行租赁合同者中确定承租人。
本案中，原承租人葛女士的公

公死亡后，葛女士的小叔子一家以
全体同住人协商一致同意变更租赁
户名为由提供更户申请。葛女士为
该房屋相同租赁部位的户籍在册人

员，变更承租户名理应获得葛女士
的同意。而第三人物业公司在审核
更户申请时，遗漏了另一本户口簿
上葛女士的户籍在册情况，未征得
葛女士的意见，核准了小叔子的更
户申请，侵害了葛女士的合法权益。
法院采纳了我方的观点，判决

支持了葛女士的诉讼请求（本案目
前尚在上诉期内）。

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主任
孙洪林 律师

申房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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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变更公房承租人合法吗

解除收养关系 无权继承遗产

扫一扫!房产律师在线答疑

老伴能否独自卖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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